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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
（财税〔2017〕34号，以下简称《通知》）
和《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通
知》（国科发政〔2017〕115号，以下简称
《评价办法》）的规定，现就提高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以下简称“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
公告如下：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实
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2019年12月31日
以前形成的无形资产，在2017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摊销费

用，可适用《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二、企业在汇算清缴期内按照《评

价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
定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的，其
汇算清缴年度可享受《通知》规定的优
惠政策。企业按《评价办法》第十二条
规定更新信息后不再符合条件的，其汇
算清缴年度不得享受《通知》规定的优
惠政策。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办理税收优惠
备案时，应将按照《评价办法》取得的相
应年度登记编号填入《企业所得税优惠
事项备案表》“具有相关资格的批准文
件（证书）及文号（编号）”栏次。

四、因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
而被科技部门撤销登记编号的企业，相

应年度不得享受《通知》规定的优惠政
策，已享受的应补缴相应年度的税款。

五、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
管理事项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9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
年第76号）的规定执行。

六、本公告适用于2017年—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5月22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8号

一、公告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支持科技创新，4月19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自2017年 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
高至75%。根据国务院决定，5月2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制定下发了
《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7〕34号，以下简称《通知》），对提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问题进行了明确。5月4
日，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了《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
法>的通知》（国科发政〔2017〕115号，
以下简称《评价办法》），明确了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条件和管理办法。为进一
步明确政策执行口径，保证优惠政策的
贯彻实施，根据《通知》《评价办法》及其
他相关规定，制订本公告。

二、公告主要内容
（一）明确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口径
考虑到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执行期限
为3年，而无形资产摊销涉及多个年
度，为提高政策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通知》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
资产的，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为便于理解和把握，公告对形成无
形资产并适用《通知》规定优惠政策的
情形做了进一步明确，即：2019年12月
31 日以前形成的无形资产，包括在
2017年以前年度及2017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无形资
产，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
31日期间发生的摊销费用，均可以适
用《通知》规定的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的
优惠政策。比如，某科技型中小企业在
2016年1月通过研发形成无形资产，计
税基础为 100 万元，摊销年限为 10
年。假设其计税基础所归集的研发费

用均属于允许加计扣除的范围，则其在
2016年度按照现行规定可税前摊销15
（10×150%）万元，2017年、2018年、
2019年度每年可税前摊销17.5（10×
175%）万元。再如，某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 2018 年 1月通过研发形成无形资
产，计税基础为100万元，摊销年限为
10年。假设其计税基础所归集的研发
费用均属于允许加计扣除的范围，则
其在2018年、2019年度每年均可税前
摊销17.5（10×175%）万元。

（二）明确《通知》与《评价办法》的
衔接

按照《评价办法》，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否符合条件，主要依据其上一年度数
据进行判断，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经
公示并取得入库登记编号说明其上一
年度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条件。其
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上一年度没
有取得入库登记编号，本年新取得入库
登记编号的；二是上一年度已取得入库
登记编号，本年更新信息后仍符合条件
从而又取得入库登记编号的。由此，综
合考虑《通知》和《评价办法》相关规定
的有效衔接问题，公告明确企业在汇算
清缴期内按照《评价办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取得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库登记编号的，其汇算清缴年度可
享受《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企业按
《评价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更新信息后
不再符合条件的，其汇算清缴年度不得
享受《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比如，某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8
年 5月取得入库登记编号，2018年 5
月正值 2017 年度汇算清缴期间，因
此，该企业可以在2017年度享受《通
知》规定的优惠政策；如该企业2019
年 3月底前更新信息后仍符合条件，
可以在2018年度享受《通知》规定的
优惠政策；如该企业2019年3月底前
更新信息后不符合条件，则该企业在
2018年度不得享受《通知》规定的优
惠政策。

（三）简化备案要求
按照《评价办法》的规定，省级科技

管理部门为入库企业赋予科技型中小

企业登记编号。为简化备案报送资料，
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
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76号）规定办理备案时，将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相应年度登记编号填
入《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具有
相关资格的批准文件（证书）及文号（编
号）”栏次即可，不需另外向税务机关报
送证明材料。

比如，某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办理
2017年度优惠备案时，应将其在2018
年汇算清缴期内取得的年度登记编号
填入《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规
定栏次即可。

（四）撤销登记编号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不得享受优惠

享受《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的主
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因此，能否符合
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是享受优惠政策
的前提。按照《评价办法》的规定，科技
型中小企业经公示确认并取得登记编
号表明其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相
应地，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而被
科技部门撤销登记编号的企业，相应年
度不得享受《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已
享受的应补缴相应年度的税款。

（五）明确研发费用口径
《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主要是提

高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的比例，其他政策口径、管理事项仍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
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等文件
规定执行。

（六）明确施行时间
《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的执行时

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
31日，与此相一致，公告适用于2017年
—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2017年05月26日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
知》（财税〔2017〕39号，以下简称《通
知》），现就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
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
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
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
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
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对其购
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
出，可按照《通知》规定标准在个人所
得税前扣除。

二、《通知》所称取得连续性劳务
报酬所得，是指个人连续3个月以上
（含3个月）为同一单位提供劳务而取
得的所得。

三、有扣缴义务人的个人自行购
买、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者单
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扣缴义务人在填报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或《特定行
业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表》时，应将当
期扣除的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
金额填至申报表“税前扣除项目”的

“其他”列中（需注明商业健康保险扣

除金额），并同时填报《商业健康保险
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可到国家税务
总局官方网站下载）。

其中，个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应及时向扣缴
义务人提供保单凭证，扣缴义务人应
当依法为其税前扣除，不得拒绝。个
人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
得工资薪金所得，且自行购买商业健
康保险的，只能选择在其中一处扣
除。

个人未续保或退保的，应于未续
保或退保当月告知扣缴义务人终止商
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

四、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
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和企
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购买符合
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在年
度申报填报《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
得纳税申报表（B表）》、享受商业健康
保险税前扣除政策时，应将商业健康
保险税前扣除金额填至“允许扣除的
其他费用”行（需注明商业健康保险
扣除金额），并同时填报《商业健康保
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应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商业健康保险税前

扣除情况明细表》，主管税务机关按程
序相应调减其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
额。纳税人未续保或退保的，应当及
时告知主管税务机关，终止商业健康
保险税前扣除。

五、保险公司销售符合规定的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及时为购买保险的
个人开具发票和保单凭证，并在保单
凭证上注明税优识别码。

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未获得税
优识别码的，其支出金额不得税前扣
除。

六、本公告所称税优识别码，是指
为确保税收优惠商业健康保险保单的
唯一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由商业健康
保险信息平台按照“一人一单一码”的
原则对投保人进行校验后，下发给保
险公司，并在保单凭证上打印的数字
识别码。

七、本公告自2017年7月1日起
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商业健
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
年第93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5月19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7号

为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
除个人所得税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了《关于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为方便纳税人理
解，现对《公告》中主要问题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为进

一步推动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在2016
年1月1日以来全国31个城市试点的
基础上，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联
合制发了《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7〕39号），规定自
2017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
为2400元/年（200元/月）。为便于纳
税人及时享受政策、规范纳税申报，税
务总局制发了《公告》，进一步明确了
相关操作问题。

二、《公告》主要内容
（一）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适用对象
财税〔2017〕39号文件规定，适用

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

人，是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
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
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
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
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
业个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同
时，《公告》进一步明确，取得连续性劳
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连续3个月以上
（含3个月）为同一单位提供劳务而取
得的所得。

（二）纳税申报的有关要求
为便于扣缴义务人、个体工商户

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和合伙企业个人合
伙人的纳税申报，《公告》对个人购买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支出税前扣
除，仍沿用原纳税申报表，但纳税人或
扣缴义务人在纳税申报时，需要附报
《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
表》，载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的明
细信息。同时要求，纳税人未续保或
退保的，应及时告知扣缴义务人或主
管税务机关终止税前扣除。

以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商业
健康保险情况为例，单位在履行扣缴义
务、填报《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时，
将当期扣除的个人购买保险支出金额

填至“税前扣除项目”的“其他”列中，并
同时填报《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
明细表》。

（三）核定征收个体工商户的相关
征管规定

为确保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政
策的普及性，便于核定征收个体工商
户享受优惠政策，《公告》第四条规定：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应向主管税
务机关报送《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
情况明细表》，主管税务机关按程序相
应调减其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

（四）“税优识别码”的使用
“税优识别码”由商业健康保险信

息平台按照“一人一单一码”的原则确
定后下发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打印
在保单上，是纳税人据以税前扣除的
重要凭据。因此，纳税人在税前扣除
商业健康保险支出时，均需提供“税优
识别码”。

（五）施行时间
《公告》自 2017 年 7月 1日起施

行。同时，试点期间执行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3号）同时
废止。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实施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2017年5月26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藏、宁
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现就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
年 12月 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
（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
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本通知所称物流企业，是指至
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业务，为
工农业生产、流通、进出口和居民生活
提供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服务，实
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在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仓储或运
输的专业物流企业。

三、本通知所称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是指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在
6000 平方米及以上，且主要储存粮
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
类、水产品、化肥、农药、种子、饲料等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煤炭、焦炭、
矿砂、非金属矿产品、原油、成品油、化
工原料、木材、橡胶、纸浆及纸制品、钢
材、水泥、有色金属、建材、塑料、纺织
原料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仓储设
施。

仓储设施用地，包括仓库库区内
的各类仓房（含配送中心）、油罐（池）、
货场、晒场（堆场）、罩棚等储存设施和
铁路专用线、码头、道路、装卸搬运区

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施的用地。
四、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

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的用
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
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非物流企业的内部仓库，不属
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
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六、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征的应
予减免的税款，在纳税人以后应缴税
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

七、符合上述减税条件的物流企
业需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备案手续。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4月26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3号


